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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政府在港铁的持股量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政府于二○○○年立法会通过前地下铁路公司（现称香港铁路有限公

司（港铁））上市的条例草案时表示，「政府最少会有二十年继续作为该

公司的最大股东」，股权和表决权不低于５０％。当局又称，如果有意减

低在该公司的股权至低于５０％，「政府须要有信心公司在厘订地铁票价

的时候，必会充分考虑乘客对票价的接受程度和公众利益」。当局在两铁

合并时，亦表明地铁公司上市公司的身份维持不变。现时政府在港铁的持

股量有约７７％，但环顾本港的蓝筹上市公司，其大股东持有仅三成多四

成股权，就足以控制该等公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评估现时政府在港铁的持股量是否合适；如评估的结果为是，

理据为何；如评估的结果为否，原因为何，以及有何行动去纠正； 
 

（二）当局有否研究政府在港铁的持股量，与港铁票价之间的互相影响程

度；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有否评估现时适用于港铁的票价

调整机制，可否做到当局所指「当局须要有信心公司在厘定地铁票价时，

必会充分考虑乘客对票价的接受程度和公众利益」，以及政府是否已具备

减持港铁持股量的条件；如否，当局将会就该票价调整机制作出甚么调整，

以致它能充分考虑乘客对票价的接受程度和公众利益；及 
 

（三）鉴于港铁上市至今已十年，已过了当局指政府最少会有二十年作为

该公司最大股东的一半时间，当局有否就此开展研究，部署如何有序地减

持在港铁的持股量；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及（三）政府于二○○○年推行前地下铁路公司（地铁公司）（现

称「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私有化时，曾承诺在私有化后的最少

二十年内会继续作为该公司的主要股东，持有该公司的股权及投票权不少

于５０％。有关承诺反映政府对持续发展铁路系统的承诺，亦可以向本地

及海外投资者以及信贷评级机构显示政府有决心支持该公司继续为香港

提供优质铁路服务及扩展运输基础设施。政府认为现时在港铁持股量为７

６.８％是合适的。政府会继续留意市场状况，顾及当时就地铁公司私有化

所作的承诺，检视政府在港铁的持股量。 
 

（二）运输及房屋局指出，港铁现时是按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变动、运输

业名义工资指数变动及生产力因素挂钩的方程式，厘定票价调整幅度。这

个客观及具透明度的票价调整机制是在两铁合并时在立法会经过广泛讨

论后制定的，由二○○七年十二月二日两铁合并后起生效。采用一个客观

及具透明度的票价调整机制，是政府在商讨两铁合并时，设定的五个范畴

之一。经过与政府详细商讨后，港铁同意放弃其票价自主权，改为采用一

个直接驱动方式的票价调整机制。在该票价调整机制下，综合消费物价指

数变动及工资指数变动都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资料。生产力因素是双方预

先议定的数值。票价调整机制采用了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亦已反映了香港

宏观的经济状况及某程度上市民的负担能力。 
 

  就政府在港铁的持股量而言，正如上述（一）部分表示，现时的持股

量切合政府就地铁公司私有化时所作的承诺。  

完 

 


